
福建省体育局文件

闽体〔2021〕44 号

福建省体育局关于转发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
改革委 国家体育总局《冰雪旅游发展
行动计划（2021-2023年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体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：

现将《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印发

〈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〉的通知》转发你们。请

你们结合当地实际，立足现有条件，引导冰雪运动场馆广泛开展冰

雪培训和赛事活动，鼓励举办冰雪运动高水平专业赛事; 推动冰雪

运动进校园,开展冰雪场馆运营单位与学校合作，促进冰雪运动在青

少年中普及，力争每年有百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；鼓励创办青少年

冰雪运动俱乐部，加大我省冰雪教练员和运动员等人才培养力度，

为我省冰雪运动提供人才保障，促进我省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高质



量发展。

附件：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印发

《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》的通知

福建省体育局

2021 年 3 月 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体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5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